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阜阳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阜阳市商务局
阜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《阜阳市

贯彻落实<促进安徽白酒产业高质量发展

的若干意见>的实施意见》的通知

阜经信〔2020〕107号

各县、市、区人民政府，阜阳经开区、阜合现代产业园区管委会，市直有关部门：

根据《安徽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安徽省商务厅 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<促进安徽白酒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>的通知》，结合我市实际，我们拟定了《阜阳市贯彻落实<促进安徽白酒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>的实施意见》，经市政府批准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阜阳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 阜阳市商务局
阜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7月1日

阜阳市贯彻落实《促进安徽白酒产业高量

发展的若干意见》的实施意见

根据《安徽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安徽省商务厅 安徽省市场督管理局关于印发<促进安徽白酒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>的通知》（皖经信盐食函〔220〕151号），为了更好贯彻落实意见精神，结合阜阳市白酒行业发展实际，提出如下具体措施：
一、指导思想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全会精神，以创新创造引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，推进白酒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，加快白酒产业质量变革、效率变革、动力变革，增强食品行业核心竞争力，实现我市白酒产业高质量发展，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
二、主要目标
到2025年，我市白酒企业实现营业收入翻一番，打造在国内具有更高知名度和竞争力的企业，建成全国优质酒生产、研发和原料基地，提升阜阳白酒在全省全国的品牌影响力。
三、重点工作
为进一步促进我市白酒产业高质量发展，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：
（一）加强宣传力度，助推产业发展
一要深入挖掘地域文化，讲好品牌故事，促进酒旅文化融合。充分发挥自身资源优势，大力抓好本地品牌文化宣传工作，制定针对性方案和措施，把阜阳酒文化与相关文化产业融合，进行发掘和培育。讲好我市酒文化与皖北文化、民俗风情、旅游文化和城市记忆等故事，充分利用“全媒体”传播阜阳酒文化。全方位推介本地品牌，加强地企对接，帮助酒企实现精准定位、精准营销、精准传播，扩大品牌影响力和知名度。二要组织市直、各县市区机关、企事业单位、协会团体等到我市白酒企业参观调研，宣传推介其产品。（牵头单位：市文化旅游体育局（市广电新闻出版局）；配合单位：市经信局、市商务局、市市场监管局、各县市区人民政府）
（二）优化白酒产业布局、培育龙头企业
结合我市地处黄淮名酒带的地理特点，优化产业布局，培育优势产业。按照规模化、集约化原则，引导市场要素资源向优势产区集中，培育核心竞争力产业，将产区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。大力扶持以颍州区、临泉县为重点的白酒主产区，提高产业集中度，打造产业基地集群。以重点白酒骨干企业为支撑，基于本地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，建立专业化、标准化、规模化的优质原料基地，引导中小企业以产业链为纽带，向龙头企业集中集聚，构建协作配套、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。（牵头单位： 市经济和信息化局；配合单位： 市发展改革委、市自然资源局、市农业农村局、市商务局、各县市区人民政府）

（三）保障质量和安全，提升产品品质
支持企业参与国家、行业标准制定，支持我市白酒企业建立企业标准体系。鼓励白酒生产企业开展以危害分析和关键控制点管理体系（HACCP）、食品安全管理体系（ISO22000）、质量管理体系（ISO9001）认证。推进企业实施标准化作业流程，强化对酿酒过程和关键点的把控，以标准化保证产品的安全和质量，不断提升产品品质。大力推广纯粮固态发酵，引导企业传承和创新传统酿酒工艺，大力支持回归传统的老式白酒，保护酒厂窖池资源。加强白酒企业生产区域及周边环境的保护和治理，保障酿造所需的水质和生态要求。（牵头单位：市市场监管局；配合单位：市经济和信息化局、市生态环境局、市自然资源局、各县市区人民政府）
（四）做优做强品牌，提升核心竞争力

支持我市白酒企业“精耕阜阳市场、立足安徽市场、放眼全国市场”战略，鼓励企业在以中高端白酒抢占环安徽周边市场的同时，研发高端产品、培育核心单品。加强白酒生态原产地产品保护。鼓励企业做优做强现有老品牌、打造特色新品牌，围绕研发创新、设计创意、生产制造、质量管理和营销服务全过程制定品牌发展战略，构建品牌体系。支持企业争创“地理标志产品”“中国驰名商标”“中华老字号”“安徽老字号”等国家级、省级荣誉，加强品牌梯度培育，打造一批知名品牌企业。开发品质特点突出的阜阳白酒高质量精品，拉升阜阳白酒档次。加大对阜阳白酒整体形象包装和宣传，组织白酒企业参加“安徽工业精品”中央媒体集中宣传、世界制造业大会、行业会展、专题论坛等活动。对获得“中华老字号”等国家级品牌、“安徽老字号”等省级品牌，制定相关奖补政策给予一次性奖励。（牵头单位：市经济和信息化局；责任单位：市发展改革委、市市场监管局、市商务局）
（五）加快科技创新，驱动转型升级
支持我市白酒企业酿造技术研发投入，鼓励白酒企业在巩固传统酿造技艺基础上，引进生物工程、基因工程、现代信息技术，提升新技术应用水平，形成一批自主知识产权。支持我市白酒企业相关项目建设，提升企业原酒生产和储备能力。支持相关项目争取国家、省级资金支持。对获得国家级、省级财政资金支持的科研、技改项目按市级配套资金进行奖励。加快白酒生态酿造科研基地建设，提升酿造、灌装、储存能力，打造一批智能酿造示范企业和示范生产线，加大制曲、酿酒、储存等智能化方面的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。鼓励我市白酒企业加强产学研合作，加快研究微生物发酵技术、白酒健康技术等先进技术，支持我市白酒企业提升研发平台层次和水平。（牵头单位：市科技局；配合单位：市经济和信息化局、市发改委、市财政局、市市场监管局）
（六）坚持生态优先，推动实施绿色制造

在白酒企业严格落实能耗、水耗、物耗、污染控制、资源综合利用及绿色制造管理体系等标准规范，推行清洁生产，按照用地集约化、生产洁净化、废物资源化、能源低碳化原则，鼓励白酒企业开发绿色产品，创建绿色工厂。积极应用物联网、大数据和云计算等信息技术，全面推行循环生产方式，推进资源高效循环利用，支持企业开发生态设计，强化环保智慧监管、共同打造绿色供应链。（牵头单位：市经济和信息化局；配合单位：市发改委、市自然资源局、市生态环境局、各县市区人民政府）
（七）加强人才培养，助力动能转换

支持创新创造，打造一批行业领军人才。加大我市白酒企业高端人才引进力度，强化政策激励，营造尊重知识、重视人才、支持创业创新的良好环境。支持建设院士、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和技能大师工作室，培育一批“工匠”专才。推动校企合作，重点培养酿酒师、酒体设计师、市场营销等一批应用型人才，开展技能培训、组织技能竞赛，推行关键岗位从业人员持证上岗，开展人才和技术交流活动，加强在职人员继续教育培训，提高白酒行业人员整体素质。（牵头单位：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；责任单位：各县市区人民政府、市科技局、市财政局、市经济和信息化局） 

（八）注重“走出去”，优化营销模式
支持我市白酒企业自建电商平台，或与国内知名电商战略合作，进一步加强产品营销网络营销。大力拓展“互联网+产品研发”“互联网+市场营销”“互联网+企业管理”，实现营销、管理智能化。鼓励开展新媒体营销，加快营销网络更新迭代，持续优化购物体验，支持企业不断优化业务流程，线上线下融合发展，实现产品设计、品牌推广、物流配送、支付结算、售后服务等一体化管理。支持企业运用大数据分析，根据消费者不同需求，开发适销对路的商品，实现个性化订制，推进白酒销售从B2B、B2C向C2M（定制）转变，细分目标市场，实现精准营销。各有关单位要多措并举帮助我市白酒企业实施“走出去”发展战略，支持我市白酒企业参加中国国际酒业博览会、全国糖酒会等各类大型展销会和行业峰会，在全市营造“政务引导、商务带动、全民参与”的消费氛围。（牵头单位：市商务局；责任单位：各县市区人民政府、市文化旅游体育局、市经济和信息化局、市市场监管局）
四、保障措施
（一）强化组织领导。成立由市经济和信息化局牵头，市直相关部门参加的市推进白酒产业高质量发展联席会议，负责全市白酒产业发展的规划制定、组织协调、督査指导、政策兑现落实等工作。市直有关部门要结合自身职能，认真谋划、深入研究、有针对性地提出有助于全市白酒产业发展的思路举措，细化工作措施，加大支持力度。各地要进一步加强重点项目调度，切实解决白酒企业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，加快白酒产业高质量发展。（牵头单位：市经济和信息化局；配合单位：各县市区人民政府，市直相关部门）

（二）强化市场监管。进一步加强白酒质量安全工作，对白酒质量安全实行最严谨的标准、最严格的监管、最严厉的处罚、最严肃的问责，并将其作为市食品安全委员会的重要工作来抓，严厉打击制假贩假、假冒伪劣行为，规范市场经营秩序。推进白酒企业诚信体系建设，建立统一的白酒生产经营企业信用档案，实行信用等级分类管理，完善生产经营失信者名单认定和诚信披露制度，加大对失信人员联合惩戒。加强对企业自律宣传，组织和监督企业参加诚信评价活动。（牵头单位：市市场监管局；配合单位：各县市区人民政府）

（三）强化政策落实。充分利用制造强省、科技大省、技工大省建设及我市相关政策，重点支持我市白酒企业实施技术改造、质量体系建设、追溯体系建设、品牌宣传、人才培养等。落实研发费用加计扣除、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以及重大技术装备进口税收优惠等政策。鼓励银行等金融机构开展信用体系评价，支持开展基酒、窖池、应收账款抵（质）押融资业务，增强企业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能力。对白酒企业落实我市各项支持政策，全面清理不合理收费，切实降低企业负担。（牵头单位：市经济和信息化局；配合单位：各县市区人民政府、市发展改革委、市科技局、市财政局、市市场监管局、市地方金融监管局、市税务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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